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訓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子儀律師

            陳德恩律師

            陳志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3年度審訴字第48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961號），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

決認被告李訓裕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之擅自占用

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

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68

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

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及沒收

等部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目前已將土地一部份回

復原狀，係為了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才占用本案土地搭建

鐵皮屋並鋪設水泥地，動機、手段及犯罪情節並非重大，希

望依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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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

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

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

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

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

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

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

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

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

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

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

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

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被告前因

賭博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378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0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衡酌其

前案之賭博案件，與本案之犯罪事實、犯罪型態、原因及侵

害法益，均屬不同，復無何關聯性，無從執此逕認被告有何

特別之惡性，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本院認尚

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㈡又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水土保持

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於被告犯同條第1項前段之罪

時，應由法院依客觀事實情狀與證據資料，審酌認定是否有

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卷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

辦事處之土地勘查表所載，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鐵皮屋、

遮棚及庭院部分，占用土地面積為530平方公尺，鐵皮屋之

建物面積為50平方公尺，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之畜禽舍所

占用土地面積則為200平方公尺，並有現況使用略圖及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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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可佐（參偵卷第147至152頁），被告所占用國有土地並

屬公告山坡地之總面積，高達730平方公尺，被告復係將所

占用山坡地皆覆蓋水泥地坪，導致地表水無法入滲且降雨直

接變成地表逕流，致生水土流失，有會勘紀錄可稽（參偵卷

第61至63頁），自難認其擅自占用山坡地之情節輕微。又被

告自承係占用本案土地用以種菜、養雞、養羊及修車所用

（參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73、74頁），被告雖稱係因剛

假釋出監僅想暫時使用本案土地云云，然卻自民國112年4月

20日起至稽查人員前往會勘之113年4月2日止，擅自占用長

達近1年，全無任何欲搬離而終止行為之舉，本院亦認並無

何殊值憫恕之處，當無上開減刑規定適用餘地。

　㈢另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

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被告

所犯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

刑6月，並非甚重，被告係於112年4月6日假釋出監，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於同年月20日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

縱使被告於出監後有工作、生活之需要，亦得另擇合法管

道，而非在發現本案土地先前曾有人違法使用後，即任意占

用之，甚且設置鐵皮屋，抱持不會遭人檢舉之僥倖心態長期

占用。被告於113年4月2日便遭查獲本件犯行，但歷經偵

查、原審判決，及被告於同年10月24日提起上訴、同年11月

12日補呈上訴理由，皆未提及有願將本案土地回復原狀之

意，經本院於傳票上載明「若已將土地回復原狀，請於開庭

前將相關資料呈報至本院」，而於113年12月4日送達被告

後，被告始於本院114年2月12日審理程序中陳報部分土地之

現狀照片，已難認其有坦然面對自身過錯而真切悔悟之意。

況依據被告所提照片，其僅將鐵皮屋前方平台之一部分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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剷除，鐵皮屋仍繼續存在，斜坡處之土地現況則未予陳報

（參本院卷第89至93頁），復難認被告有積極處理本案土地

之意。就全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

定適用之餘地。　

四、刑法第57條部分：

　　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

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

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

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

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

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應報、教

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正

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

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

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

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

判決審酌被告無視本案土地係國有土地，竟不顧土地所有權

人之權益及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育，而擅自在本案土地占用、

開發、使用，並致生水土流失，而對山坡地水土資源之保

育、確保水源涵養及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等保護法益形成具

體危險，所為誠屬不該，衡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

認犯行不諱，然迄今未將本案土地恢復原狀等犯後態度，兼

衡被告之素行、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暨

被告於自陳國小肄業、現從事臨時工之工作、過去從事修車

時月收入約新臺幣3至4萬元、有1位未成年小孩要扶養、單

親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7月，已詳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說明，客

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定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雖

稱在本案土地上搭建鐵皮屋及鋪設水泥地之原因，係為供奉

媽祖及濟公神像，以利信徒祭祀活動云云，惟被告於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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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及原審審理中，皆未曾表示其犯罪動機為上情，而僅稱

是其出監後為了生活要養畜牲、種菜及修車等，直至提起上

訴後，方稱供奉神像同為其犯罪動機，已難使本院遽信屬

實。況依被告所提照片，僅係有在鐵皮屋內架設神桌放置神

像，亦難逕認確係為宗教活動所需而為，無從認定此同為被

告為本件犯行動機之一。被告為本件犯行之動機、手段、所

生損害等量刑事由，皆業經原判決予以衡酌，被告於提起上

訴後，復未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和解以支付占用本案土

地之使用補償金，也未將本案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難認其犯

後態度與原審有何重大更異，而應為對其有利之評價。且審

酌被告僅顧一己私利，於光天化日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所

占用面積又高達730平方公尺，依該等犯罪情節，原判決只

量處有期徒刑7月，僅高於被告所犯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

土流失罪之最低本刑1月，難謂無量刑過輕之情，惟因檢察

官並未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尚無從為不利

於被告衡量。被告以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273條之1第1項，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水土保持法第32條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

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

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但其

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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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訓裕




選任辯護人  張子儀律師
            陳德恩律師
            陳志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48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96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決認被告李訓裕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68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及沒收等部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目前已將土地一部份回復原狀，係為了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才占用本案土地搭建鐵皮屋並鋪設水泥地，動機、手段及犯罪情節並非重大，希望依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被告前因賭博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3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0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衡酌其前案之賭博案件，與本案之犯罪事實、犯罪型態、原因及侵害法益，均屬不同，復無何關聯性，無從執此逕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本院認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㈡又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於被告犯同條第1項前段之罪時，應由法院依客觀事實情狀與證據資料，審酌認定是否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卷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之土地勘查表所載，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鐵皮屋、遮棚及庭院部分，占用土地面積為530平方公尺，鐵皮屋之建物面積為50平方公尺，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之畜禽舍所占用土地面積則為200平方公尺，並有現況使用略圖及現場照片可佐（參偵卷第147至152頁），被告所占用國有土地並屬公告山坡地之總面積，高達730平方公尺，被告復係將所占用山坡地皆覆蓋水泥地坪，導致地表水無法入滲且降雨直接變成地表逕流，致生水土流失，有會勘紀錄可稽（參偵卷第61至63頁），自難認其擅自占用山坡地之情節輕微。又被告自承係占用本案土地用以種菜、養雞、養羊及修車所用（參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73、74頁），被告雖稱係因剛假釋出監僅想暫時使用本案土地云云，然卻自民國112年4月20日起至稽查人員前往會勘之113年4月2日止，擅自占用長達近1年，全無任何欲搬離而終止行為之舉，本院亦認並無何殊值憫恕之處，當無上開減刑規定適用餘地。
　㈢另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被告所犯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並非甚重，被告係於112年4月6日假釋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於同年月20日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縱使被告於出監後有工作、生活之需要，亦得另擇合法管道，而非在發現本案土地先前曾有人違法使用後，即任意占用之，甚且設置鐵皮屋，抱持不會遭人檢舉之僥倖心態長期占用。被告於113年4月2日便遭查獲本件犯行，但歷經偵查、原審判決，及被告於同年10月24日提起上訴、同年11月12日補呈上訴理由，皆未提及有願將本案土地回復原狀之意，經本院於傳票上載明「若已將土地回復原狀，請於開庭前將相關資料呈報至本院」，而於113年12月4日送達被告後，被告始於本院114年2月12日審理程序中陳報部分土地之現狀照片，已難認其有坦然面對自身過錯而真切悔悟之意。況依據被告所提照片，其僅將鐵皮屋前方平台之一部分水泥剷除，鐵皮屋仍繼續存在，斜坡處之土地現況則未予陳報（參本院卷第89至93頁），復難認被告有積極處理本案土地之意。就全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四、刑法第57條部分：
　　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應報、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審酌被告無視本案土地係國有土地，竟不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及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育，而擅自在本案土地占用、開發、使用，並致生水土流失，而對山坡地水土資源之保育、確保水源涵養及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等保護法益形成具體危險，所為誠屬不該，衡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不諱，然迄今未將本案土地恢復原狀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暨被告於自陳國小肄業、現從事臨時工之工作、過去從事修車時月收入約新臺幣3至4萬元、有1位未成年小孩要扶養、單親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已詳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說明，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定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雖稱在本案土地上搭建鐵皮屋及鋪設水泥地之原因，係為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以利信徒祭祀活動云云，惟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皆未曾表示其犯罪動機為上情，而僅稱是其出監後為了生活要養畜牲、種菜及修車等，直至提起上訴後，方稱供奉神像同為其犯罪動機，已難使本院遽信屬實。況依被告所提照片，僅係有在鐵皮屋內架設神桌放置神像，亦難逕認確係為宗教活動所需而為，無從認定此同為被告為本件犯行動機之一。被告為本件犯行之動機、手段、所生損害等量刑事由，皆業經原判決予以衡酌，被告於提起上訴後，復未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和解以支付占用本案土地之使用補償金，也未將本案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難認其犯後態度與原審有何重大更異，而應為對其有利之評價。且審酌被告僅顧一己私利，於光天化日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所占用面積又高達730平方公尺，依該等犯罪情節，原判決只量處有期徒刑7月，僅高於被告所犯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之最低本刑1月，難謂無量刑過輕之情，惟因檢察官並未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尚無從為不利於被告衡量。被告以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273條之1第1項，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土保持法第32條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訓裕


選任辯護人  張子儀律師
            陳德恩律師
            陳志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3年度審訴字第48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961號），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
    決認被告李訓裕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之擅自占用
    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
    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68
    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
    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及沒收
    等部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目前已將土地一部份回
    復原狀，係為了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才占用本案土地搭建
    鐵皮屋並鋪設水泥地，動機、手段及犯罪情節並非重大，希
    望依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
    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
    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
    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
    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
    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
    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
    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
    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
    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被告前因賭
    博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378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0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衡酌其前
    案之賭博案件，與本案之犯罪事實、犯罪型態、原因及侵害
    法益，均屬不同，復無何關聯性，無從執此逕認被告有何特
    別之惡性，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本院認尚無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㈡又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水土保持
    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於被告犯同條第1項前段之罪
    時，應由法院依客觀事實情狀與證據資料，審酌認定是否有
    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卷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
    辦事處之土地勘查表所載，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鐵皮屋、
    遮棚及庭院部分，占用土地面積為530平方公尺，鐵皮屋之
    建物面積為50平方公尺，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之畜禽舍所
    占用土地面積則為200平方公尺，並有現況使用略圖及現場
    照片可佐（參偵卷第147至152頁），被告所占用國有土地並
    屬公告山坡地之總面積，高達730平方公尺，被告復係將所
    占用山坡地皆覆蓋水泥地坪，導致地表水無法入滲且降雨直
    接變成地表逕流，致生水土流失，有會勘紀錄可稽（參偵卷
    第61至63頁），自難認其擅自占用山坡地之情節輕微。又被
    告自承係占用本案土地用以種菜、養雞、養羊及修車所用（
    參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73、74頁），被告雖稱係因剛假
    釋出監僅想暫時使用本案土地云云，然卻自民國112年4月20
    日起至稽查人員前往會勘之113年4月2日止，擅自占用長達
    近1年，全無任何欲搬離而終止行為之舉，本院亦認並無何
    殊值憫恕之處，當無上開減刑規定適用餘地。
　㈢另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
    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被告
    所犯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
    刑6月，並非甚重，被告係於112年4月6日假釋出監，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於同年月20日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
    縱使被告於出監後有工作、生活之需要，亦得另擇合法管道
    ，而非在發現本案土地先前曾有人違法使用後，即任意占用
    之，甚且設置鐵皮屋，抱持不會遭人檢舉之僥倖心態長期占
    用。被告於113年4月2日便遭查獲本件犯行，但歷經偵查、
    原審判決，及被告於同年10月24日提起上訴、同年11月12日
    補呈上訴理由，皆未提及有願將本案土地回復原狀之意，經
    本院於傳票上載明「若已將土地回復原狀，請於開庭前將相
    關資料呈報至本院」，而於113年12月4日送達被告後，被告
    始於本院114年2月12日審理程序中陳報部分土地之現狀照片
    ，已難認其有坦然面對自身過錯而真切悔悟之意。況依據被
    告所提照片，其僅將鐵皮屋前方平台之一部分水泥剷除，鐵
    皮屋仍繼續存在，斜坡處之土地現況則未予陳報（參本院卷
    第89至93頁），復難認被告有積極處理本案土地之意。就全
    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
    認並無何情輕法重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
    地。　
四、刑法第57條部分：
　　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
    ，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
    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
    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
    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
    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應報、教育、保
    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正義之實
    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
    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
    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
    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審
    酌被告無視本案土地係國有土地，竟不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及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育，而擅自在本案土地占用、開發、
    使用，並致生水土流失，而對山坡地水土資源之保育、確保
    水源涵養及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等保護法益形成具體危險，
    所為誠屬不該，衡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不
    諱，然迄今未將本案土地恢復原狀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
    素行、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暨被告於自
    陳國小肄業、現從事臨時工之工作、過去從事修車時月收入
    約新臺幣3至4萬元、有1位未成年小孩要扶養、單親等智識
    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
    已詳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說明，客觀上並無
    明顯濫用自由裁定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雖稱在本案
    土地上搭建鐵皮屋及鋪設水泥地之原因，係為供奉媽祖及濟
    公神像，以利信徒祭祀活動云云，惟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
    審審理中，皆未曾表示其犯罪動機為上情，而僅稱是其出監
    後為了生活要養畜牲、種菜及修車等，直至提起上訴後，方
    稱供奉神像同為其犯罪動機，已難使本院遽信屬實。況依被
    告所提照片，僅係有在鐵皮屋內架設神桌放置神像，亦難逕
    認確係為宗教活動所需而為，無從認定此同為被告為本件犯
    行動機之一。被告為本件犯行之動機、手段、所生損害等量
    刑事由，皆業經原判決予以衡酌，被告於提起上訴後，復未
    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和解以支付占用本案土地之使用補
    償金，也未將本案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難認其犯後態度與原
    審有何重大更異，而應為對其有利之評價。且審酌被告僅顧
    一己私利，於光天化日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所占用面積又
    高達730平方公尺，依該等犯罪情節，原判決只量處有期徒
    刑7月，僅高於被告所犯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之
    最低本刑1月，難謂無量刑過輕之情，惟因檢察官並未上訴
    ，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尚無從為不利於被告衡量
    。被告以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273條之1第1項，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土保持法第32條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
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
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但其
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
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訓裕


選任辯護人  張子儀律師
            陳德恩律師
            陳志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48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96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決認被告李訓裕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68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及沒收等部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目前已將土地一部份回復原狀，係為了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才占用本案土地搭建鐵皮屋並鋪設水泥地，動機、手段及犯罪情節並非重大，希望依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被告前因賭博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3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0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衡酌其前案之賭博案件，與本案之犯罪事實、犯罪型態、原因及侵害法益，均屬不同，復無何關聯性，無從執此逕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本院認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㈡又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於被告犯同條第1項前段之罪時，應由法院依客觀事實情狀與證據資料，審酌認定是否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卷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之土地勘查表所載，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鐵皮屋、遮棚及庭院部分，占用土地面積為530平方公尺，鐵皮屋之建物面積為50平方公尺，被告於本案土地上設置之畜禽舍所占用土地面積則為200平方公尺，並有現況使用略圖及現場照片可佐（參偵卷第147至152頁），被告所占用國有土地並屬公告山坡地之總面積，高達730平方公尺，被告復係將所占用山坡地皆覆蓋水泥地坪，導致地表水無法入滲且降雨直接變成地表逕流，致生水土流失，有會勘紀錄可稽（參偵卷第61至63頁），自難認其擅自占用山坡地之情節輕微。又被告自承係占用本案土地用以種菜、養雞、養羊及修車所用（參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73、74頁），被告雖稱係因剛假釋出監僅想暫時使用本案土地云云，然卻自民國112年4月20日起至稽查人員前往會勘之113年4月2日止，擅自占用長達近1年，全無任何欲搬離而終止行為之舉，本院亦認並無何殊值憫恕之處，當無上開減刑規定適用餘地。
　㈢另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被告所犯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並非甚重，被告係於112年4月6日假釋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於同年月20日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縱使被告於出監後有工作、生活之需要，亦得另擇合法管道，而非在發現本案土地先前曾有人違法使用後，即任意占用之，甚且設置鐵皮屋，抱持不會遭人檢舉之僥倖心態長期占用。被告於113年4月2日便遭查獲本件犯行，但歷經偵查、原審判決，及被告於同年10月24日提起上訴、同年11月12日補呈上訴理由，皆未提及有願將本案土地回復原狀之意，經本院於傳票上載明「若已將土地回復原狀，請於開庭前將相關資料呈報至本院」，而於113年12月4日送達被告後，被告始於本院114年2月12日審理程序中陳報部分土地之現狀照片，已難認其有坦然面對自身過錯而真切悔悟之意。況依據被告所提照片，其僅將鐵皮屋前方平台之一部分水泥剷除，鐵皮屋仍繼續存在，斜坡處之土地現況則未予陳報（參本院卷第89至93頁），復難認被告有積極處理本案土地之意。就全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四、刑法第57條部分：
　　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應報、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審酌被告無視本案土地係國有土地，竟不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及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育，而擅自在本案土地占用、開發、使用，並致生水土流失，而對山坡地水土資源之保育、確保水源涵養及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等保護法益形成具體危險，所為誠屬不該，衡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不諱，然迄今未將本案土地恢復原狀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暨被告於自陳國小肄業、現從事臨時工之工作、過去從事修車時月收入約新臺幣3至4萬元、有1位未成年小孩要扶養、單親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已詳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說明，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定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雖稱在本案土地上搭建鐵皮屋及鋪設水泥地之原因，係為供奉媽祖及濟公神像，以利信徒祭祀活動云云，惟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皆未曾表示其犯罪動機為上情，而僅稱是其出監後為了生活要養畜牲、種菜及修車等，直至提起上訴後，方稱供奉神像同為其犯罪動機，已難使本院遽信屬實。況依被告所提照片，僅係有在鐵皮屋內架設神桌放置神像，亦難逕認確係為宗教活動所需而為，無從認定此同為被告為本件犯行動機之一。被告為本件犯行之動機、手段、所生損害等量刑事由，皆業經原判決予以衡酌，被告於提起上訴後，復未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和解以支付占用本案土地之使用補償金，也未將本案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難認其犯後態度與原審有何重大更異，而應為對其有利之評價。且審酌被告僅顧一己私利，於光天化日下擅自占用本案土地，所占用面積又高達730平方公尺，依該等犯罪情節，原判決只量處有期徒刑7月，僅高於被告所犯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之最低本刑1月，難謂無量刑過輕之情，惟因檢察官並未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尚無從為不利於被告衡量。被告以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273條之1第1項，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土保持法第32條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